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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自查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问题的自查 

本公司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对照国务院 2008 年 1 月 3 日发布

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以下简称“国务院 3 号文”）、

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 1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办发[2010]4 号，以下简称“国办 4 号文”）、国务院 2010 年 4 月 17 日发布的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以下简称“国

务院 10 号文”）、国务院办公厅 2013 年 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以下简称“国办 17 号文”）以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报告期内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完工未售完、

在建及拟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用地和商品房开发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 

经自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房地产业务符合前述文件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有关要求： 

1、报告期内，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根据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展，办理取

得了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开发所需的土地、规划、施工、竣工、预售等方

面的批准文件； 

2、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宝华家园二期因非企业原因尚未动工开发外，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房地产业务不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未开发建设、捂盘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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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情形。 

二、关于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的基本情况和推进措施 

（一）基本情况说明 

宝华家园为住宅楼项目，位于原北京市崇文区宝华东里，由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嘉业”）负责开发建设。该项

目土地使用权系以出让方式取得，相关土地地价款已全部支付完毕，但其中 2 号、3

号住宅楼及 4 号配套商业楼（以下统称“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由于未完成拆迁工

作等非企业能控制的原因尚未开工建设，该土地闲置情形属于“非企业原因”造成，

本公司及金隅嘉业均不存在企业故意使项目土地长期闲置的主观行为，也不存在因

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下一步工作方案及推进措施 

自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立项以来，本公司作为负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高度重视

该项目所面临的问题。针对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本公司制定了以下

工作方案和推进措施： 

1、公司成立由管理层、金隅嘉业负责人及具体项目经办人员组成的专项工作小

组（宝华项目部），并由专人负责推进拆迁、开发工作。 

2、公司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工作汇报，并及时办理房屋拆迁和规划等批准

许可文件手续，目前该项目相关批准许可文件均合法有效。公司将通过保持与相关

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沟通，及时汇报项目规划、建设过程中的具体情况，避免出现

行政处罚或其他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形。 

3、公司持续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及待拆迁居民沟通，并积极筹措合适的拆迁安

置房源。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开发工作推进难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未完成拆迁工作。

宝华项目部围绕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的拆迁工作制订了初步工作计划和推进措施。公

司持续主动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协商，多次召开和参加工作协调会探讨宝华家园二

期项目拆迁问题的解决方案，并积极筹措合适的拆迁安置房源，争取尽早妥善安置

待拆迁居民。目前本公司及金隅嘉业正在考察若干处较为合适的拆迁安置房源，待

房源确定、相关拆迁补偿方案经待拆迁居民同意后，金隅嘉业即可开展宝华家园二

期项目的拆迁等开发建设工作。 

（4）本公司控股股东金隅集团将积极协助本公司及金隅嘉业共同推进与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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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的沟通工作，协调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并协助本公司及金隅嘉业及

时办理相关批准许可文件手续，确保宝华家园二期项目按照既定方案得到切实有效

的执行，实现预期效果和进度要求，保证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三）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就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出具的说明 

2014 年 2 月 14 日，金隅嘉业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递交《关于北京金隅嘉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相关情况说明》，就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基本

情况、有关手续及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说明，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和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分别出具文件，对相关情况予以确认。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的土地出让合同及补充协

议、拆迁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等文件；查阅了国家和地方关于房地产项目炒地及

闲置用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法律法规；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无

违法违规证明文件。保荐机构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对照国务院 3

号文、国办 4 号文、国务院 10 号文、国办 17 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

已完工未售完、在建及拟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用地和商品房开发情况进行了逐项专

项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意见综合如下： 

1、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已根据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展，办理

取得了有权政府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开发所需的土地、规划、施工、竣工、预售等

方面的批准文件； 

2、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经营符合国务院 3 号文、国

办 4 号文、国务院 10 号文、国办 17 号文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有关要求； 

3、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宝华家园二期因政府原因尚未动工开发之外，

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房地产业务不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未开发建设、捂盘惜售、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情形。 

4、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因未完成拆迁工作等非企业能控制的原因，至今仍无法开

展项目施工建设；发行人及金隅嘉业均不存在故意使项目土地长期闲置的主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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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金隅嘉业也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情形；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出

具了《关于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情况的函》（国土资厅函[2010]459 号）确

认了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土地闲置情形属于“非企业原因”造成，北京市东城区住房

和城市建设委员会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出具的报告核实了金隅嘉业递交的《关于北

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宝华家园二期项目相关情况说明》，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政府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同意并确认了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委员出具的报告。发行人及金隅嘉业采取包括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筹措合适的安

置房源、保持与政府主管部门持续沟通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宝华家园二期项目

开发建设准备工作；发行人及金隅嘉业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工作进展并办理各

项批准许可文件手续，并将根据规定申报办理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

证，待确定拆迁安置房源、相关拆迁补偿方案经待拆迁居民同意后，即可实施宝华

家园二期项目开发建设工作。此外，发行人控股股东金隅集团将积极协助发行人共

同推进，进一步保护发行人及中小投资者权益。 

四、律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律师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对照国务院 3 号文、国办 4

号文、国务院 10 号文、国办 17 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对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完工未售完、

在建及拟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用地和商品房开发情况进行了逐项专项核查。经核查，

发行人律师意见综合如下： 

1、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已根据相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展，办理

取得了政府或其授权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开发所需的土地、规划、施工、竣工、预

售等方面的批准文件； 

2、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房地产业务经营符合国务院 3 号文、国

务院 4 号文、国务院 10 号文、国办 17 号文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有关要求； 

3、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除宝华家园二期因政府原因尚未动工开发之外，

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房地产业务不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未开发建设、捂盘惜售、

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情形。 

4、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因未完成拆迁工作等非企业能控制的原因，未能按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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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工建设，该情况已取得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北京市东城区政

府和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的确认。就宝华家园二期项目，发行人已

采取必要措施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发行人控股股东金隅集团已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发

行人及中小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四日 


